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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中文：自主學習－社團學習與實作：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 

英文： Autonomous Learning: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Student 
Association Activities 

學分數 1學分 

申請單位 資訊管理學系 

自主學習課程類型 

□校外實習類 

□專業競賽類 

□專業證照類 

□專業服務類 

■志工服務類 

□學習護照類 

□外語檢定類 

自主學習活動摘要 

本課程旨在將學生參與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的歷程，轉化為具體

可量化的學習成就，並爭取學分認列。 

這些活動的籌備過程，從企劃、執行到結案，需投入大量心力與時

間，能有效展現高度的組織能力、自主學習精神與團隊合作能力。

透過此自主學習課程，學生將實際參與如籌備會議、訓練、總驗收

等歷程，並須全程參與自己所籌備之活動現場，不得缺席，親自執

行規劃內容，完成整體流程。 

本課程期望透過制度性的肯定，提升學生參與系學會活動的意願與

品質，並增強其對學習成就的自我認同。 

開課目的與核心教學目

標之關聯 

本自主學習課程的開設目的，是為落實學校全人教育目標，並培養

學生多元能力。透過實際參與系學會活動的籌備與執行，課程旨在

引導學生了解學生組織的實際運作流程，學習如何規劃活動、分配

任務、管理時程並解決突發問題，培養面對現實情境所需的實務能

力。 

一、培養基本素養與實務技能： 

  學生將透過實際執行工作，如活動企劃撰寫、預算編列、物資

採購、行程控管、舞台排程等任務，培養時間管理、邏輯思考與責

任感，提升活動執行力與抗壓能力。 

二、學習團隊協作與溝通技巧： 

  在分組合作與跨組協調過程中，學生將實際練習主持會議、彙

整意見、與不同成員協作處理問題，並學習處理意見不合、緊急狀

況與溝通誤會的方式。 

三、累積職場實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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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活動籌備實務，如撰寫活動申請資料、提報計畫流程、與

學校單位聯繫協調、尋找贊助廠商、控管活動現場流程等，學生能

培養在壓力下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逐步累積與未來職場相符的溝通

與協調經驗。 

四、建構學習歷程與成果作品： 

  學生將實際完成活動企劃書、任務分工表、自主成果報告等，

留下具體可呈現的作品與紀錄，有助於日後升學、實習或求職時展

示自身經驗與能力。 

五、建立對系學會的歸屬感與提升參與意識： 

  課程希望讓學生在實際參與系學會活動的過程中，不只認識系

上的文化與制度，更能對系學會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同時透過制度化的參與與學分認證，鼓勵更多同學主動加入活

動籌備，使系學會的運作不再侷限於會長或少數幹部。透過明確分

工、流程透明與共同執行，建立「人人皆可參與」的環境，讓籌辦

活動成為普及化且具意義的學習歷程。 

學分認證要件 

一、活動參與時數達 80 小時以上： 

  學生須於同一學年內，參與系學會活動之籌備與執行，累積總

時數達 80 小時。 

  可計入之項目包含：籌備會議、分工執行、訓練、總驗收及活

動當日之工作（包含活動現場全程參與）。每次參與皆須填寫簽到

或工作紀錄，並經系學會認證。 

  其中須包含至少一項本人參與籌備之活動現場之完整參與，亦

即學生須實際出席並投入該活動從開始至結束之全程執行流程（例

如三天兩夜宿營活動須三日皆到場）。 

二、成果資料繳交： 

  學生須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下列資料，作為學分申請之

依據： 

  （一）活動簽到紀錄或工作執行紀錄表。 

  （二）活動企劃書（須註明個人職責與分工內容）。 

  （三）自主成果報告書與結案回饋表（每題 50 至 100 字）。 

  （四）活動參與照片 3 至 5 張（須呈現學生本人參與過程）。 

三、申請時限說明： 

  學生可於同一學年內累積活動參與時數，作為學分認證之依

據，相關活動得跨學期計算。惟一旦達成申請條件並決定提出申

請，應自最後一項活動結束日起一個月內完成資料繳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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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系主任：   院長：   

課務組 

承辦人: 

  

  

課務組 

組長: 

   

  

□經  學年度第 次教務會議決議審

核通過。 

 

四、學分認列限制： 

  本課程最多認列一學分，學生即使累積超過 80 小時，亦不另

增加學分數。 

申請資格 資管系學生 

認證機制 

學生所繳交之申請資料，包括參與時數、成果紀錄與佐證文件，將

依下列程序進行審查與學分認證： 

一、審查流程： 

  （一）初審：由開課負責人及系學會幹部共同進行初審，幹部

如涉及本人申請案件，應主動迴避，由其他幹部或老師承接。 

  （二）複審與學分認證：由系學會指導老師負責進行複審與最

終學分認證，必要時得邀請課程小組委員參與協助審查。 

二、異議處理： 

  學生如對認證結果有異議，應於結果公告後七日內提出申覆，

由課程小組委員會再次審議，並作出最終決議。 

三、公正性保障： 

  整體審查流程須保留完整會議記錄，並由課程小組委員會監

督，以確保公平與公正。 

四、學分認列上限： 

  本課程學分認證以一學分為上限，無論學生實際累積之參與時

數為何，皆不得重複申請或增加額外學分。此限制旨在確保學習認

證標準一致，避免重複認列。 

其他 
本計畫經 114.06.23資訊管理學系 113-3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09.17管理學院 114-1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